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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國教與人權教育

各位老師好。我原本準備的內容有某些部份與林佳範老師的報告重疊，因

此這些部份我就不再重複。基本上，我想針對十二年國教對人權教育的規劃進

行整理，並提出我的評論。由於十二年國教還沒有正式實施，所以這裡以《議

題融入說明手冊》當中所規劃的人權教育為焦點。

《議題融入說明手冊》並沒有總綱或各個領域課綱的強制性，只是一份說

明文件，目的是要讓老師或教科書的出版商知道 19 項議題要怎麼融入。不

過，我認為這份文件可以代表政府當前怎麼看人權教育，即人權教育要教什

麼？如何教？

基本上，我們的人權教育明確地表明以普世價值為基礎，這個立場與聯合

國倡議的人權教育在大方向上是相同的。因此，與中國或新加坡所倡議的「亞

洲價值論」，就可以很明顯地區隔開來。另外，也很明確地強調在生活當中實

踐人權，透過在生活中實踐人權來促成人權的行動，強調「由心動到行動」的

基本途徑。只是我覺得手冊裡面，如何「從心動到行動」仍然講得太少，看手

冊的人可能不容易知道中間轉化的過程，除非原本就有這方面的背景。

接下來，我有幾個主要的評論。第一，在這份人權教育的構想中，國際人

權標準的份量還是太少，因此未能較清楚地引導學生瞭解人權的普世性是如何

建立起來的。整個看來，在談權利的維護或救濟時較侷限在國內法、憲法的層

次，而不是以國際人權標準做為基礎。

第二，我們的人權教育較少分析人權侵害的問題。當然，其中確實提到個

人對個人的人權侵害，但卻較少面對結構性的問題，如國家的暴力，或社會上

對婦女、種族的歧視，以及對少數族群的道德排除（moral exclusion）等。少

了這一塊，人權教育似乎就不完整，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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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沒有挑明去討論國家應盡的人權義務。雖然明列了人權與責任這個

主題，可是這裡的責任一直擺在個人的層次；也就是說，教導大家有責任尊重

差異、包容差異，但卻沒有談到國家在這裡應盡的義務是什麼。確實，每個人

都應該負起人權的義務，但人權行動的焦點應該是針對國家，要求國家善盡其

人權義務，尤其是國際人權法上的義務。我認為我們的人權教育在說明國家與

個人的義務時，很明顯地失衡。

第四，與第三點有關，我們人權教育所倡議的行動似乎是一種善行，而不

是人權行動；也就是說，倡議的行動似乎沒有權利意識在裡面。它教導學生去

幫助一個人，可是並沒有連結到這個人應該可以主張什麼權利，國家應該盡什

麼義務或是學校應該盡什麼義務；另外，也較少培養採取人權行動所需的技

能。我們也期待學生可以行善，可是這就不是人權教育。

最後一點是融入的問題。從湯梅英老師提出這個問題後，我們已經討論很

久了。但以現在的規劃看來，似乎仍難以避免融入後消失的疑慮。比如說社會

領綱規定在某個單元應該融入某個主題，在另一個單元又融入其他主題，但各

主題間原本的關連性在不同科目融入時就被打破了。於是，學生接收到的人權

教育變成很片段，整個人權教育的整體性、主題性沒有被建構起來。我認為，

目前的融入方式還是令人擔心。

整體上，我比較想問的還是――到底人權教育在整個教育政策中處於什麼

樣的地位？如果它的地位還是很模糊的話，可以透過什麼辦法去推動、改變？

我就先做這樣的報告，謝謝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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